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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5

教調

0001 

◆獲致財務增益績效 

一、臺南市政府於 105年 3月 8日重啟調查，決議裁處生教組長蔡○伊及校長吳○儒各新臺幣

7,500元罰鍰。 

二、臺南市政府於 105年 3月 8日調查會議決議：裁處生教組長蔡○伊、學務主任林○沁及校

長吳○儒各新臺幣 10,000元罰鍰。 

◆促成法令增修績效 

國教署訂定「處理國立特殊教育學校教師違法處罰學生事件作業要點」、「國立特殊教育學校

學生正向行為支持介入處理原則」。 

  

教育及文化、內政及少數民族

委員會 106.03.16 第 5 屆第 31

次聯席會議決議 : 結案存查。 

 


